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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桂环办函〔2013〕328 号

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召开环境保护

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推动全区环保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

展，增强环保系统与检察机关共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合力，有

效预防环境保护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发生，根据“从严治厅”活动

安排，经商自治区人民检察院，定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召开自

治区人民检察院、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环境保护系统预防职务犯

罪工作联席会议。现将会议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
2013 年 6 月 25日下午 17:00至 18:00，参会人员提前 10 分

钟入场完毕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主会场设在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副楼 1 楼学术报告厅，同时

以视频会议方式在全区播放，14个设区市环境保护局设分会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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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议程

（一）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厅长檀庆瑞同志讲话。

（二）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同志讲话。

（三）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邓海华，自治区环境保

护厅厅长檀庆瑞共同签署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、自治区环境保

护厅关于在全区环境保护系统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

见》。

（四）到 20楼参观国控企业在线监测、应急指挥平台。

（五）会议结束。

四、参加人员

（一）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。

（二）14 个设区市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（在所在市环境保

护局分会场参会，由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另行通知）。

（三）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厅领导，厅机关各处室、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、应急中心

全体干部，驻邕其他直属单位副处级以上干部。海洋站、防城

站领导班子可在所在市环境保护局分会场参会。

（四）14 个设区市环境保护局机关、环境监察、应急机构

全体干部职工，直属单位副科级以上干部在分会场参会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6 月 24日（周一）下午 4:00-6:00，6 月 25日（周二）

上午 9:00-12:00 进行视频系统联调，请各市环境保护局务必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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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人员准时参加调试工作，并于 6 月 25日下午 3:00 前开启视频

设备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谢春源 13627819401

韦光奎 13481108664

（二）市级人民检察院将组织人员前往市环境保护局分会

场参会，请各市环境保护局做好接洽和分会场会议组织工作，

并将参会人数于 6 月 25 日上午下班前报送至驻厅监察室。

（三）请厅机关服务中心做好会场布置、茶水、会后现场

考察等工作。

（四）请宣教中心做好会议摄影、摄像及宣传报道工作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3 年 6 月 24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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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厅长、副厅长，总工程师，纪检组长，巡视员，厅长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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